
证券代码:000779� � � � �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2011-012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01

月

01

日———

2011

年

06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3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 报 告 期 上 年 同 期

净 利 润 亏损

５５０

万元

———

７５０

万元 亏损

１０８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２９

元

———

０．０４０

元 亏损

０．０５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1

年

1~6

月

,

公司认真分析市场变化

,

适时调整营销策略

,

同时继续加强生产

管理

,

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

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明显

,

相应实现减亏。但是

由于纺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企业用工成本增加

,

挤压产品盈利空间

,

预计

本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仍然为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以

2011

年半年度

报告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79� � � � � � � �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2011—013

关于向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管理人

申报债权终审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收到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

(

以下简称为“中深彩”

)

管

理人转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为“深中院”

)

签发的民事裁定书

((2007)

深中法民七字第

5-13

号

)

。 针对本公司前期向中深彩管理人申报并经深中

院依法裁定确认的本公司债权余额人民币

61,988,164.67

元

(

详见本公司

2010

年

10

月

25

日

2010-022

号公告、

2011

年

1

月

4

日

2011-001

号公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

),

经中

深彩管理人向深中院提出中深彩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裁定申请

,

深中院依法终审裁

定认可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按照深中院裁定认可的中深彩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

债权人债权清偿比例为

10.0331%,

本公司债权预计清偿金额为

6,219,334.55

元。该笔清偿款项到账后

,

公司

将挽回中深彩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6,219,334.55

元

,

相应增加公司营业外收入

6,219,

334.55

元。 目前中深彩清偿工作正在进行中

,

该笔清偿款项到账日期尚不确定

,

对

公司半年度业绩无影响

,

本公司将就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11-020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500,000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1.5 %

。

2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2010]505

号”文核准

,

于

2010

年

7

月

2

日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

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75,000,

000

股

,

于

2010

年

7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225,

000,000

股

,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300,000,000

股。

目前

,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25,000,00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1)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根据公司披露的《上市公告书》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股东对所持股份的

流通限制的承诺如下

: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黄立先生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深圳市晓扬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玉、张燕、黄建忠、马钦臣、赵降

龙、张海涛、范五亭、孙洁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同时作为公

司董事的自然人股东黄立、王玉、张燕和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自然人股东黄

建忠、马钦臣、赵降龙、张海涛、范五亭、孙洁还承诺

:

除前述锁定期外

,

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

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在上市公告书

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

其他承诺

2007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玉、张燕、黄建忠、马钦臣、赵降龙、张海

涛、范五亭、孙洁在与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股份赠与协议书》中承诺

:

在受赠股份后未满

5

年

,

不得转让受赠股份

,

受赠股份后满

5

年未满

8

年的

,

转让总额

不得超过受赠股份的

50%

。

2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

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

2

、 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5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1

。

4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备注

深圳市晓扬科 技投 资有

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审慎核查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

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告书》、 股东及董监高

股份锁定承诺函等文件

,

认为

:

1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前的股份锁定承诺。

2

、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0

股限售股份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上市

流通

,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500,000

股

,

符合

上市前各股东及董监高股份锁定之协议及承诺。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3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

4

、保荐机构出具的保荐意见。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 � �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2011-028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81,373,862

股

;

2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8]830

号”文核准

,

四川升达林业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升达林业”、“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0

股

,

并于

2008

年

7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160,000,000

股

,

上市后股本总额为

215,000,000

股。

2009

年

7

月

16

日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

30,447,241

股

,

尚

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29,552,759

股。

2010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关于

2009

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决定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15,000,

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

共计转增

86,000,000

股

,

公司总股本增

至

301,000,000

股。 本次转增后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尚未解除限售

的股份数增至

181,373,862

股。

2010

年

12

月

21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升达林业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0]1869

号

)

核准

,

公司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56,400,000

股

,

并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后

,

公司总股本增至

357,400,000

股

,

其中新增限售股份数量

56,400,000

股。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37,773,862

股

,

其中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尚未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81,373,862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做出以下承诺

:

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及其一致行

动人江山、杜金华以及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蒋昌华、罗娅芳承诺

:

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江昌政、董静涛、向中华、张昌林、蒋昌华还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

,

不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没有就股份限售事宜追加其

他承诺。

2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3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

,

也

不存在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1

年

7

月

18

日。

2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81,373,862

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50.75%

。

3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9

户。

4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

单位

:

股

)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１４９

，

６８８

，

２３５ １４９

，

６８８

，

２３５

２

江昌政

１５

，

９３１

，

５０１ １５

，

９３１

，

５０１

董事长

３

董静涛

６

，

３７９

，

６１１ ６

，

３７９

，

６１１

副董事长

４

向中华

４

，

７８４

，

７０９ ４

，

７８４

，

７０９

董事

、

总经理

５

张昌林

３

，

１８９

，

８０６ ３

，

１８９

，

８０６

董事

、

副总经理

６

江 山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董事

、

副总经理

７

蒋昌华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董事

、

财务总监

８

杜金华

５６０

，

０００ ５６０

，

０００

９

罗娅芳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８１

，

３７３

，

８６２ １８１

，

３７３

，

８６２

说明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在限售期满后

,

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其任职期间需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

升达林业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

的要求

;

升达林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作出的承诺

;

升达林业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持有人在本次解除限售后

,

需严格遵

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

3

、股本结构表

;

4

、限售股份明细表

;

5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68� � �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2011-023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６００％－６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９８０％ － １０３０％

盈利

：

５３．０４

万元

盈利

：

570

万元

-600

万元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由于政府、电力、军工企业等重点行业收入增长明显，公司上半年营业收

入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

２

、去年半年度业绩基数低导致预测空间很小。

三、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上接D14版)

� � � �

(

一

)

向全资子公司玉溪矿业增资

,

用于投资玉溪矿业大红山铜矿

3

万

t/a

精矿含铜

-

西部矿段采矿工程

建设项目

大红山铜矿西矿段建设项目属公司现有大红山铜矿的资源接替项目

,

保有地质资源矿石量

5,463.83

万

吨

,

铜金属量

34.91

万吨

,

西矿段井下设计采矿能力每日

6000

吨

,

建设周期

5

年

,

达产后年产出品位

25%

的铜精

矿

4.25

万吨

(

精矿含铜

1.06

万吨

),

品位

62%

的铁精矿

22.66

万吨

,

矿山服务年限

20

年

,

能保证大红山铜矿

2013

年

持续稳产。

本项目经国家发改委立项批复

(

发改产业 〔

2010

〕

1925

号

),

总投资

12.93

亿元

,

拥有的采矿权证号为

C5300002009113120044984,

矿区面积

8.9738

平方公里

,

生产规模

200

万吨

/

年

,

有效期限为

2009

年

11

月

-2022

年

11

月

,

主要产品为铜矿

,

铜平均品位

0.64%

。

项目达产后年平均营业收入

54,984.84

万元

(

含税

)

、净利润

11,727.39

万元

,

项目投资利润率为

12.47%,

所

得税前和所得税后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

14.02%

和

11.82%,

项目投资利税率为

17.57%,

项目资本金净

利润率为

9.59 %,

投资回收期是

11.41

年

(

税后

,

含建设期

5

年

)

。

(

二

)

购买云铜集团持有的云南达亚

100%

股权、星焰公司

100%

股权、景谷矿冶

71.27%

股权、西科工贸

100%

股权

1

、云南达亚基本情况

(1)

主要业务

云南达亚成立于

2003

年

4

月

10

日

,

注册资本为

48,888.14

万元

,

主要经营范围为铜矿开采

(

凭许可证经营

),

有色金属矿产品销售

,

矿业项目设计、技术咨询

,

金属材料

,

汽车配件

(

不含小轿车

),

机械设备

,

化工产品

(

不含

管理商品

),

五金交电、商业贸易服务。

(2)

矿产资源拥有情况

云南达亚及其子公司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采矿权矿区划定范围内保有铜矿资源如下

:

序号 采矿权名称 证号 矿石量

（

万吨

）

铜金属量

（

吨

）

平均品位

１

凤山矿采矿权

５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１５０ １

，

０２５．４２ ８１

，

７６０．０１ ０．８０％

２

狮子山矿采矿权

５３０００００５２０１４９ １

，

１９８．８９ ６６

，

４９０．３５ ０．５５％

３

元江红龙厂铜矿采矿

权

Ｃ５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３３１３０

００５６９８

７５．５３ ６

，

２４４．５９ ０．８３％

４

米底莫铜铁矿采矿权

５３０００００７１０３７７ ７５４．５０ ４５

，

９２３．５８ ０．６１％

合 计

３

，

０５４．３４ ２００

，

４１８．５３

(3)

简要财务状况

下述财务数据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１８２

，

８１３

，

８５７．４６ １

，

１４７

，

５９１

，

９７４．２１ １

，

２１６

，

４５０

，

７８４．３４

负债总额

４３５

，

１３４

，

５３２．０５ ４５３

，

９８８

，

８００．３２ ３９０

，

５８３

，

６０３．０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４７

，

６７９

，

３２５．４２ ６９３

，

６０３

，

１７３．８９ ８２５

，

８６７

，

１８１．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６５８

，

５０４

，

４１１．１５ ６１４

，

６２１

，

３５８．３０ ６０８

，

４０７

，

５７２．３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００２

，

９４７

，

９１２．６９ ８４６

，

２７６

，

４５９．２５ ２

，

０７９

，

５０５

，

８３６．９５

营业利润

６１

，

８９７

，

１８２．０５ ７５

，

７１２

，

１５６．２１ １７８

，

２７７

，

３８８．４２

利润总额

６４

，

４１１

，

８３２．２３ ７６

，

１６２

，

８１６．３６ １８２

，

６７１

，

８９１．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２６

，

１０３

，

００８．７９ ２９

，

５１９

，

９０８．７７ ８２

，

３２４

，

５９４．１０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９４

，

４３１

，

９４０．５０ ２１

，

９５５

，

１５８．８１ ２４

，

８０１

，

６９７．７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７

，

５２３

，

０５１．６０ －１０９

，

５２４

，

７８９．４７ －２３４

，

７７７

，

８７０．２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０１

，

１２０

，

２６４．８６ －２４

，

３９８

，

６７０．４１ ７２

，

９５０

，

６４６．１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８０

，

８３４

，

７２７．２４ ２６０

，

４７０

，

９３６．８８ ３７２

，

４３９

，

２３７．９５

(4)

评估情况

根据

2010

年

6

月

25

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云

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有云南达亚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字

(2009)

第

V1149-1

号

),

并经中国铝业公司备案

(

编号为

2010-15

号

),

云南达亚

100%

股权评估结果为

131,022.03

万元。

2

、星焰公司基本情况

(1)

主要业务

星焰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

月

7

日

,

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

,

主要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采、选、冶及深加工、

矿产品焙烧加工

,

多金属矿普查

,

矿山探矿

,

矿山技术咨询及服务

,

耐磨材料、建材

,

种植、养殖。

(2)

矿产资源拥有情况

星焰公司拥有的牟定郝家河铜矿采矿权包括郝家河铜矿划定矿区范围、 云南省牟定县郝家河铜矿外

围大板桥铜矿普查探矿权、云南省牟定县新桥铜矿普查探矿权

,

截止

2009

年

9

月

30

日范围内保有资源储量

为

:

铜矿石量

673.79

万吨、铜金属量

68,234.05

吨、伴生银金属量

145.41

吨。

(3)

简要财务状况

下述财务数据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８５

，

４２５

，

７９６．６４ ３０８

，

０１７

，

６７０．２１ １８３

，

１４７

，

１１１．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０６

，

３６２

，

０３４．９８ ２３８

，

４１３

，

９１０．６９ １０７

，

９３３

，

８４６．６７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

，

０６３．７６１．６６ ６９

，

６０３

，

７５９．５２ ７５

，

２１３

，

２６４．３３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４８

，

０５０

，

６８１．６０ ６０

，

３２７

，

８６７．１９ １５１

，

４９９

，

４７５．０５

营业利润

４

，

８０２

，

４２２．５５ －１０

，

８９３

，

１８８．０８ －２６

，

０４９

，

１５８．１３

利润总额

５

，

４８１

，

５１９．２９ ６

，

９９７

，

８６２．７７ －１６

，

６６７

，

１５０．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

，

０５０

，

９８４．００ ３

，

２８１

，

２８４．４１ －１

，

３６０

，

５７０．１７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８５６

，

４７３．５８ ５０

，

６１１

，

８８７．９０ １

，

４５６

，

８２９．３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

，

９７６

，

３５９．７６ －８４

，

１５２

，

８８７．９５ －２４

，

６７９

，

７３８．２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４１６

，

７９４．０７ ４０

，

１４８

，

６３２．４８ ３

，

２５３

，

１９０．１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

，

７０３

，

０９２．１１ ６

，

６０７

，

６３２．４３ －１９

，

９６９

，

７１８．７３

(4)

评估情况

根据

2010

年

6

月

25

日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云

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有云南星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字

(2009)

第

V1149-2

号

),

并经中国铝业公司备案

(

编号为

2010-16

号

),

星焰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结果为

36,

595.84

万元。

3

、景谷矿冶基本情况

(1)

主要业务

景谷矿冶成立于

2004

年

8

月

24

日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30

万元

,

主要经营范围为有色金属矿山采矿、选

矿、湿法冶炼

;

生产销售铜精矿、电解铜产品

;

兼营金、银、铅、锌等矿产品及其金属产品

;

湿法冶炼技术咨询

及技术服务。

(2)

矿产资源拥有情况

景谷矿冶宋家坡矿段铜矿采矿权、探矿权矿区范围内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如下

:

矿石量合计为

392.36

万吨

,

铜金属量

39,489.34

吨

,

平均品位

1.01%

。 其中

:

采矿权保有资源储量为

79.19

万

吨

,

铜金属量

7,905.36

吨

,

平均品位

1.00%;

探矿权保有资源储量为

313.17

万吨

,

铜金属量

31,583.98

吨

,

平均品位

1.01%

。

(3)

简要财务状况

下述财务数据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８

，

７９１

，

１６８．２０ ８６

，

７１２

，

７２８．８５ ９２

，

４２１

，

１３０．９４

负债总额

４０

，

６６５

，

２４５．０４ ３５

，

６４３

，

０００．６２ ３１

，

５１３

，

３２９．１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８

，

１２５

，

９２３．１６ ５１

，

０６９

，

７２８．２３ ６０

，

９０７

，

８０１．７８

简要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５３

，

８００

，

９４２．８１ ４７

，

０７５

，

８７４．２０ ９９

，

６２４

，

３７９．０１

营业利润

２

，

６６３

，

８６５．６０ －１

，

５４７

，

８７９．０１ －１３

，

８７１

，

３３２．２５

利润总额

２

，

５５４

，

１７２．０９ －１１

，

３１４

，

５０６．５３ －１３

，

８９５

，

０７２．５１

净利润

１

，

５６０

，

９８８．５６ －１０

，

８８０

，

１４１．７５ －１３

，

８９５

，

０７２．５１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

，

９７４

，

０９１．８４ ４

，

５３６

，

３５３．３７ ２

，

７６５

，

６６５．０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３５３

，

７３１．３２ －３

，

６７４

，

８６１．３５ －１５

，

２００

，

１６３．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３

，

８４０．００ ３

，

５７０

，

４６２．５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０８３

，

４７９．４８ ４

，

４３１

，

９５４．５２ ７

，

５６５

，

５０１．２３

(4)

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云

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有云南景谷矿冶股份有限公司

71.27%

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

字

(2009)

第

V1149-3

号

),

并经中国铝业公司备案

(

编号为

2010-17

号

),

景谷矿冶

100%

股权价值评估结果为

19,

711.09

万元

,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景谷矿冶

71.27%

股权价值为

14,048.09

万元。

4

、西科工贸基本情况

(1)

主要业务

西科工贸前身为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

成立于

1993

年

3

月

9

日

,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西科工

贸的生产工艺是通过溶剂溶解、浸出、萃取等技术从冶炼铜的废烟尘、废气等废弃物中有效地提取硫酸镍、

铅、铋等有色金属及其二氧化硫、亚硫酸氨等化合物

,

生产原料来源于云南铜业冶炼总厂铜冶炼收集的烟

尘。

(2)

简要财务状况

下述财务数据已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７

，

７３５

，

６０６．３２ １０８

，

２０６

，

５０４．９８ １１８

，

５５４

，

０６９．７９

负债总额

２１

，

４６３

，

３２０．４５ ２５

，

３１２

，

５７１．００ ５５

，

８２０

，

６４４．９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６

，

２７２

，

３８５．８７ ８２

，

８９３

，

９３３．９８ ６２

，

７３３

，

４２４．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６

，

２７２

，

３８５．８７ ８２

，

８９３

，

９３３．９８ ６１

，

４０８

，

６８３．６８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６２

，

９３１

，

５４７．９０ ８２

，

１９６

，

０６０．２６ ８０

，

４６４

，

３３２．７４

营业利润

４

，

８４７

，

９４７．２９ ２２

，

４６２

，

２３５．７４ －１６

，

４９７

，

６８８．４３

利润总额

４

，

５９０

，

８６３．３１ ２５

，

７６３

，

６１８．７４ －１６

，

６０１

，

５７９．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

，

７８７

，

４５１．８９ ２２

，

０４７

，

０４８．４５ －１８

，

３１９

，

３８６．３５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７９６

，

２５５．５２ －８２１

，

８８８．７３ ９

，

９５１

，

９４９．９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０４０．００ －１０

，

６１６

，

４０１．３５ －１８

，

０８６

，

６５８．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３

，

００９．３８ １０

，

８８７

，

９７９．６９ 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７７３

，

２０６．１４ －５５０

，

３１０．３９ －８

，

１３４

，

７０８．８８

(3)

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0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云

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有昆明西科工贸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中和评报字

(2009)

第

V1149-4

号

),

并经中国铝业公司备案

(

编号为

2010-18

号

),

西科工贸

100%

股权价值评估结果为

8,

619.76

万元。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情况

发行人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

该账

户具体情况如下

:

账户名称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1: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账 号

1:137217775890

开 户 行

2:

光大银行昆明分行

账 号

2:39610188000217579

第五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

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

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规定的条件。发行

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律师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认为

: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募集资

金金额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有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

本次发行的

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第六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以下

,

甲方为云南铜业

,

乙方为安信证券。

(

一

)

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签署时间

:2011

年

3

月

14

日

保荐人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范道远 满慧

保荐期限

:

乙方对甲方的保荐期限包括以下两个阶段

:(1)

乙方推荐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推荐期间

;(2)

甲方本次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持续督导期间。 持续督导

期届满后

,

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

,

乙方应继续完成。

(

二

)

甲方关于保荐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甲方关于保荐的主要权利

:

1

、获得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提供的保荐工作服务。

2

、及时获悉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

3

、认为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所发表的意见不符合甲方实际情况时

,

有权提出异议。

4

、认为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提出的要求与保荐工作无关的

,

可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

5

、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

,

报告有关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的保荐工作情况。

6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权利。

甲方关于保荐的主要义务

:

1

、甲方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

,

负责向乙方提供的文件

和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

,

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在整个保荐期间

,

以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向乙方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

,

为乙方、保荐代表人及乙

方所聘请的中介机构人员从事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3

、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前

,

按规定时间提前通知乙方及其保荐代表人

,

并为保荐代表人及中

介机构相关人员列席上述会议提供条件和便利。

4

、在证券发行上市及持续督导保荐期间

,

甲方应当遵纪守法

,

规范经营

,

履行承诺

,

保证不发生下述情

形

,

并承诺为此目的而尽有成效的努力

:

(1)

有关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

持续督导期间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3)

证券上市当年累计百分之五十以上募集资金的用途与承诺不符

;

(4)

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测达百分之二十以上

;

(5)

关联交易显失公允或程序违规

,

涉及金额较大

;

(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

,

涉及金额较大

;

(7)

违规为他人提供担保

,

涉及金额较大

;

(8)

违规购买或出售资产、借款、委托资产管理等

,

涉及金额较大

;

(9)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侵占甲方利益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

;

(10)

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等有关法律法规

;

(11)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可能导致乙方保荐风险的违规行为。

5

、建立健全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明确规

定。 在募集资金到账后

1

个月内

,

按照相关规定与乙方、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6

、在保荐期间

,

甲方应承担以下职责

:

(1)

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

(2)

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

(3)

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4)

履行申请文件中的募集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实施等承诺事项

;

(5)

不发生违规对外担保

;

(6)

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7)

积极配合乙方的现场检查工作以及其组织的培训等

,

不得无故阻挠乙方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

7

、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

应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乙方

,

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交乙方

:

(1)

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

(2)

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专户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

,

应当及时通

知乙方

;

(3)

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4)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

(5)

甲方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事

项

;

(6)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其他对甲方规范运作、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

义务具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

(7)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事项。

(

三

)

乙方关于保荐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关于保荐的主要权利

:

1

、依法对甲方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进行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2

、对甲方履行本协议的情况有充分知情权

,

有权要求甲方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方式

,

及时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

3

、指派保荐代表人、聘请中介机构列席甲方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

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

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见。

4

、证券发行前

,

甲方不配合乙方履行保荐职责的

,

乙方可发表保留意见

,

并在推荐文件中予以说明

;

情节

严重

,

乙方不予推荐或撤销推荐。

5

、证券发行后

,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

,

督促甲方做出

说明并限期纠正

;

情节严重的

,

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6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

,

对甲方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7

、乙方对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时

,

可以与中介机构进行协商

,

并可要求

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8

、对甲方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由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

,

进行审慎核查

,

对发

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 出现乙方所作的判断与甲方所聘请的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

存在重大差异的

,

乙方对前述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

,

并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

相关费用由

甲方承担。

9

、 乙方有充分理由确信甲方所聘任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者其他不当情形的

,

及时发表意见

;

情节严重的

,

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报告。

10

、因保荐代表人工作变化、调离乙方单位或者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

更换保荐代表人。

11

、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乙方关于保荐的主要义务

:

1

、乙方负责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保荐申请文件、出具保荐意见

,

向中国证监会推荐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

在甲方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负责甲方股票的主承销工作

(

主承销协议由双方另行签订

)

。

2

、乙方作为甲方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

应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书及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要求的

相关文件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

、乙方指定保荐代表人时

,

应当出具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专项授权书

,

并确保乙方有关部门和人员有

效分工协作。

4

、乙方应当组织协调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参与甲方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5

、乙方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对甲方及其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

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

在甲方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有关文件、资料的基础上

,

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发

行保荐书、上市公告书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6

、乙方履行保荐职责发表的意见应当及时告知甲方

,

记录于保荐工作档案

,

并可依照有关规定公开发

表声明、向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报告。

7

、提交推荐文件后

,

应当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

,

并承担下列工作

:

(1)

组织甲方及其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

;

(2)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甲方本次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者核查

;

(3)

指定保荐代表人与中国证监会职能部门进行专业沟通

,

保荐代表人在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上接受

委员质询

;

(4)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工作。

8

、针对甲方具体情况确定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

,

并承担下列工作

:

(1)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甲方资源的制度

;

(2)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甲方利益的内控制度

;

(3)

督导甲方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

(4)

督导甲方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

(5)

持续关注甲方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

至少每个季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

上市公司每月向商业银行获取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在调查中发现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存在重大违规情形或重大风险的

,

应当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

;

(6)

持续关注甲方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

并发表意见

;

(7)

督促发行人与发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

,

避免同业竞争

;

(8)

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财务和会计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

,

避免存在可能妨碍持续规范

运作的重大缺陷

;

(9)

督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掌握进入证券市场所必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知识

,

知悉上市公

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

具备足够的诚信水准和管理上市公司的能力及经验

;

(10)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9

、乙方聘请的中介机构协助从事保荐工作时

,

涉及到甲方实地进行调查、复核、列席会议的

,

乙方应事

先通知甲方并提供聘请的证明。

10

、乙方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

,

使其保荐代表人及从事保荐工作的其他人员

(

包括乙方所聘请的中介机

构人员

)

等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

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直接或

者间接为保荐机构、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11

、持续督导期间

,

若发生乙方的保荐机构资格被中国证监会撤销、发行人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情形

,

乙方应当承担其尽职推荐期间、持续督导期间相应的责任。

12

、持续督导期届满

,

如有尚未完结的保荐工作

,

乙方应当继续完成。

13

、持续督导工作结束后

,

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送“保荐总结报告书”。

二、上市推荐意见

云南铜业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安信证券愿意推荐云南铜业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声明

本保荐机构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

,

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

签字

):

温桂生

保荐代表人

(

签字

):

范道远 满 慧

法定代表人

(

签字

):

牛冠兴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章

)

2011

年

7

月

12

日

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

签字

):

伍志旭 王晓东

负责人

(

签字

):

伍志旭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

公章

)

2011

年

7

月

12

日

三、审计机构声明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

告书及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签字

):

赵继平 王 晶

负责人

(

签字

):

梁青民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公章

)

2011

年

7

月

12

日

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机构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对公司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

,

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及

其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签字

):

华 强 张兴玉

鲍 琼 李 恒

负责人

(

签字

):

张 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

公章

)

2011

年

7

月

12

日

第八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

159,710,000

股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

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日为

2011

年

7

月

14

日。本次发行中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

新融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蛙乐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博弘数君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等九家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全部为

12

个月

,

可上市流

通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16

日。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

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

3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

4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

;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1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111

号

电话

:0871-3106797

传真

:0871-3106735

2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18

层

电话

:010-66581828

传真

:010-66581836

特此公告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7月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170� � � � �证券简称:�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11-26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于

2011

年

7

月

12

日下午

14

：

30

开始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金晖嘉柏酒店（市长交流中心）

8

楼金晖厅

5

、主持人：黄培钊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78

人， 代表股份

270,

398,67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95,928,000

股的

68.29%

。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

人，代表

股份

269,837,131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395,928,000

股的

68.15%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70

人，代

表股份

561,5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395,928,000

股的

0.14％

；

3

、公司

8

名董事（独立董事兰艳泽请假）、

3

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亲自出席了

会议，本公司

3

名高级管理人员（副总裁张志新请假）、见证律师和保荐代表人列

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

下：

1

、逐项审议并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关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270,027,457

股同意，

363,119

股反对，

8,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

（

2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270,024,957

股同意，

364,619

股反对，

9,10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 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七月十三日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